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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測試之樣品係由申請廠商所提供並確認資料如下：

產品名稱： 安南蕃茄磅蛋糕

樣品包裝： 請參考報告頁樣品照片

樣品狀態/數量： 冷凍/1件

產品型號： —

產品批號： —

申請廠商： 深緣及水有限公司

生產或供應廠商： —

製造日期： —

有效日期： —

原產地(國)： 台灣

收樣日期： 2021/01/15

測試日期： 2021/01/15

測試結果： - 請見下頁 -

台南市關廟區中正路376巷7號/06-5963101 Ext:16/李湘靈申請廠商地址/電話/聯絡人：

台南市關廟區中正路376巷7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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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SIGN

定量/偵測

極限(註3)
單位

★ 大腸桿菌群 9.2 3.0 MPN/g ≦1.0X10 3

★ 大腸桿菌 陰性 3.0 MPN/g 陰性

★ 防腐劑-酸類 --- --- --- ---

★ 對羥苯甲酸 未檢出 0.02 g/kg 不得檢出

★ 水楊酸 未檢出 0.02 g/kg 不得檢出

★ 苯甲酸 未檢出 0.02 g/kg 以Benzoic Acid 計

為1.0g/kg 以下

★ 己二烯酸 未檢出 0.02 g/kg 以Sorbic Acid計為

1.0g/kg 以下

★ 去水醋酸 未檢出 0.02 g/kg 不得檢出

備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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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

3 1

4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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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END -

測試方法

102年9月6日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

號公告修正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－大腸桿菌群

之檢驗。

102年12月20日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

1021951163號公告修正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

－大腸桿菌之檢驗。

---

測試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測試結果，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。
本報告共 7 頁，分離使用無效。

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「定量極限」表示；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「偵測極限」表示。

低於定量極限/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 "未檢出"或" 陰性 " 表示。

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，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，如有不實，願意承擔完全責任。

測試項目名稱旁有加★者，為本實驗室通過衛生福利部認證項目。

「微生物」法規標準值係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8年08月15日部授食字第1071303671號令修正一般食品衛生標準之法規限

值。

同一食品依表列使用範圍規定混合使用防腐劑時，每一種防腐劑之使用量除以其用量標準所得之數值

(即使用量／用量標準)總和不得大於1。

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防腐劑檢驗方法涵蓋防腐劑-酸類5項及防腐劑-酯類7項，若測試報告上之測試項目有欠缺者，

即代表送檢客戶僅依其需求委託檢測。

食品衛生

法規
測試結果

「食品添加物」法規標準值係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9年08月11日衛授食字第1091301559號令修正

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法規限值。

台南市關廟區中正路376巷7號

108年1月30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

1081900155號公告修正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方

法, 以高效液相層析儀/光二極體陣列檢出器

(HPLC/PDA)檢測。

測試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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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註6)

(註6)

備註：

1 測試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測試結果，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。
2 本報告共 7 頁，分離使用無效。

3 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量分析則以「定量極限」表示；若該測試項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「偵測極限」表示。

4 低於定量極限/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。 

5 本檢驗報告之所有檢驗內容，均依委託事項執行檢驗，如有不實，願意承擔完全責任。

6 飽和脂肪酸及反式脂肪酸測試結果分別詳列於附錄中。

7 密度: N/A

8 蛋白質以氮係數 6.25 計算。

糖

g/100g 39.3

g/100g 22.5

0.24

測試項目 單位

蛋白質

26.0

脂肪

(為各反式脂肪酸之總和)

熱量

g/100g

27.7

g/100g

反式脂肪酸總量

測試結果

15.00

430.5

g/100g

g/100g

碳水化合物

6.0

g/100g

(為各飽和脂肪酸之總和)

Kcal/100g

飽和脂肪酸總量

g/100g 1.0

mg/100g

水分

171.1

灰分

鈉




